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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已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大

鹏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经参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1）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开市起停牌至今；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停牌期间

的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停牌进展公告。公司原预计于 2018

年 2 月 15 日前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草

案）。但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涉及的工作量较大，公司与交易对方沟通、

谈判周期较长，重组方案及相关内容仍需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公司预计无

法在 3 个月内披露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草案）。 

本次收购标的初步确定为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持有的两家标的公司 100%的

股权以及其它相关非股权类标的资产，标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交易方式初步确定采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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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交易方式仍在协商之中，尚未最后确定。目前，公司及各方中介机构正积极推

动本次重组进程。 

（2）预计复牌时间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拟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

期复牌，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2 月 15 日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不超过 3 个月，停

牌时间自停牌首日起累计不超过 6 个月。 

相关方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程序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包

括：对标的公司及非股权类标的资产尽职调查以及资产审计和评估，制定交易预

案（或草案），履行相关报批程序，准备签署正式协议等。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重组财务顾问申万宏源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康拓

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之核查意见》。具体公告详见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同票为 3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关联董事赵大鹏、

彭涛、李虎、李杰、殷延超、沈洪兵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签署<重组框架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重组框架协议》，框架协议主要内容详见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同票为 3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关联董事赵大鹏、

彭涛、李虎、李杰、殷延超、沈洪兵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于 2018 年 2 月 7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

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同票为 9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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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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